
 

檔號 : LWB 9/3939/97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保護兒童及少年條例》  
(第 213 章 )  

《 2012 年保護兒童及少年 (收容所 ) (修訂 )令》  

引言  
 
 在二零一二年二月七日的會議上，行政會議建議，

行政長官指令制定根據《保護兒童及少年條例》 (第 213 章 )  
(《條例》 )第 2A 條訂立《 2012 年保護兒童及少年 (收容
所 ) (修訂 )令》 (《修訂令》 ) (載於附件 A )。  
 
 
背景及理據  
 
2 .  社會福利署 (「社署」 )會把永隆銀行 金禧庇護工場

及宿舍 (「永隆」 )移交非政府機構繼續營辦，該工場及宿
舍具備多種功用，包括作為收容所。因此，我們有必要修

訂《保護兒童及少年 (收容所 )令》 (第 213 章 ,  附屬法例

B)(《命令》 )的附表所載的收容所名單。  
 
收容所  
 
3 .  收容所是根據《條例》所規定為需要照顧或保護的

兒童 (未滿 14 歲 )和少年 (14 歲至 18 歲 )提供臨時照顧服務

的地方。需要照顧者主要是指曾經或正在受到襲擊、虐

待、忽略、性侵犯；或其健康、成長或福利曾經、正在或

看來相當可能受到忽略或於可避免的情況下受到損害；或

其健康、成長或福利看來相當可能受到忽略或於可避免的

情況下受到損害；或相當可能會有身心受損害的危險的兒

童或少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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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根據《條例》第 2A 條的規定，行政長官可藉命令

宣布任何地方為收容所。目前已宣布為收容所的機構包括

保良局、永隆，以及屯門兒童及青少年院。  
 
永隆的移交  
 
5.  審計署署長在其四十二號報告書中有關「就為殘疾

人士提供的訓練、就業和住宿服務進行衡工量值式審計」

的部份，建議社署應把康復服務單位外判予非政府機構營

辦，以便在服務提供方面達致更佳的成本效益 1。依循這個

方向，並經考慮對員工及資源的影響後，社署一直續步將

其康復服務移交非政府機構營辦。考慮到此移交計劃對永

隆在職員工不會有重大影響，社署遂決定由二零一二年四

月一日起，把永隆移交非政府機構繼續營辦。此外，由於

永隆亦同時有營辦殘疾人士院舍，把永隆移交予非政府機

構繼續營辦，可避免社署署長同時成為《殘疾人士院舍條

例》 (第 613 章 )下的監管當局，及殘疾人士院舍營辦者的
情況。有鑑於此，社署在二零一一年八月向非政府機構發

出投標邀請，徵求承辦永隆的計劃書。審批程序完成後，

保良局獲選為永隆日後的營辦機構。社署已根據《保護兒

童及少年 (收容所 )規例》 (第 213 章，附屬法例 A)第 3 條的
法定要求，得到保良局管理當局同意營辦永隆。保良局將

於二零一二年四月一日起接管永隆，以繼續營辦。永隆亦

會隨即命名為「保良局永隆銀行 金禧庇護工場及宿舍」

(「保良局永隆」 )。  
 
6 .  由 於 上 述 移 交 安 排 ， 我 們 需 要 修 訂 法 例 ， 從 《 命

令》的附表中刪除永隆，並加入保良局永隆。  
 
其他方案  
 
7 .  建議必須透過修訂法例予以實施，並無其他方案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二號報告書》 (二零零四年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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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修訂令》  
 
8 .  《修訂令》修訂《命令》的附表。須予修訂的現行

《命令》載於附件 B。我們建議《修訂令》於二零一二年

四月一日生效，以配合社署與保良局簽訂的服務協議所載

的建議交接時間表。  
 
立法程序時間表  
 
9 .  立法程序的時間表如下：  
 

刊登憲報  二零一二年二月十七日  
 
提交立法會進行   
先訂立後審議的程序  二零一二年二月二十二日  
 
生效日期  二零一二年四月一日  
 

建議的影響  
 
10 .  建 議 對 財 政 和 公 務 員 人 手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載 於 附

件  C。建議對生產力、環境、經濟或可持續發展均沒有影

響。法例修訂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

文。建議對《保護兒童及少年條例》及其附屬法例所具有

的約束力並無影響。  
 
公眾諮詢  
 
11 .  由於建議不會影響有需要的兒童可獲得的服務，我

們認為毋須就有關建議諮詢公眾。  
 

宣傳安排  
 
12 .  勞工及福利局和社署亦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和公

眾的任何查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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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  

13.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聯絡勞工及福利局康復專員

蕭偉強先生（電話：2810 2029）。   
 
 
勞工及福利局  
二零一二年二月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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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A




 

附件 B 

 

須予修訂的  
現行《保護兒童及少年 (收容所 )令》 (第 213B 章 )附表  

 
章：  213B 標題：  保護兒童及少年 (收

容所 )令  
憲報  
編號：  

L.N. 237 
of 2006 

附表：   條文  
標題：  

附表  版本  
日期：  

31/12/2007

 
[第 2 條 ]  

收容所  

項  收容所  

 
1 .  保良局。  

2 .  (由 1994 年第 557 號法律公告廢除 )  

3 .  (由 2004 年第 9 號法律公告廢除 )  

4 .  (由 2006 年第 237 號法律公告廢除 )  

5 .  (由 1999 年第 244 號法律公告廢除 )  

6 .  (由 1994 年第 557 號法律公告廢除 )  

7 .  (由 1996 年第 530 號法律公告廢除 )  

8 .  (由 2006 年第 237 號法律公告廢除 )  

9 .  (由 1986 年第 26 號法律公告廢除 )  

10 .  (由 1999 年第 244 號法律公告廢除 )  

11 .  永隆銀行金禧庇護工場及宿舍。 (2001 年第 94 號法律

公告 )  

12 .  屯門兒童及青少年院。 (2006 年第 237 號法律公告 )



 

附件 C 

 

建議的影響  

對財政的影響  

 保良局每年會獲得 $13,269,000 的資助，以接管永隆

銀行 金禧庇護工場及宿舍 (「永隆」 )的營運工作。該資助
款項將會由社會福利署 (「社署」 )承擔，有關款項的來源

包括內部資源調配，以及因刪除職位及節省營運成本所得

的可變現節省額。建議所需的撥款已納入部門二零一二至

一三年度及往後年度的預算。  

對公務員人手的影響  

2.  在永隆擔任公務員職位的 55 名人員，將獲調派往社
署的其他服務單位。社署會採取適當措施，以確保善用過

剩的人手。   




